关于公布实施涞源县自然资源评价评估工作成果的公告
依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部署开展2020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0]23号）和省自然资源厅《关于部署开展2020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工作的通知》（冀自然资字[2020]69号）文件，涞源县开展了城区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工作、城镇标定地价体系建设工作、集体建设用地定级与基准地价评估工作、农用地定级与基准地价评估工作。目前该项工作已经完成，现予以公布，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1  涞源县城区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成果（2021年）

    附件2  涞源县城镇标定地价体系建设成果

    附件3  涞源县集体建设用地定级与基准地价评估成果

    附件4  涞源县农用地定级与基准地价评估成果

涞源县人民政府

2022年1月19日

附件1  
涞源县城区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成果

一、更新范围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GB／T18507－2014）和《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要求，参考涞源县城乡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及经济开发区范围，确定本次城区定级总面积75.82平方公里。

二、基准地价内涵

本次更新后的基准地价为涞源县城区范围内，按用途分级别在以下设定条件下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平均价格：

1.评估基准日为2021年1月1日；

2.开发程度为五通一平（通电、通路、通讯、供水、排水及场地平整）；

3.土地使用年限为各用途法定最高出让年限（商服40年、住宅70年、工业50年、公服50年）；

4.容积率为分用途平均容积率：商服2.0、住宅1.8、工业1.0、公服1.5。
三、土地级别划分结果

根据定级成果，城区土地共划分四个级别：

一级地为老城区核心区域范围：东起广泉大街，沿规划路向南到阁院路接广平大街，南至百泉路，西至广昌大街接开源路，向北沿规划兴文街接规划纬三路直到广泉大街形成的闭合区域；

二级区分布在老城区除一级区外其他区域；

三级区主要分布在滨湖新区和白石山镇两个大的区片；

四级区分布在涞源县经济开发区。

因涞源县属全山区县，山体对城区繁华程度和基础设施等有一定的阻碍或屏蔽作用，导致城区土地级别空间分布不够连续。

四、城区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

表1  涞源县城区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表 

	土地用途
	类别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商服用地
	基准地价
	（元/平方米）
	1781 
	1421 
	1237 
	802 

	
	
	（万元/亩）
	118.8 
	94.7 
	82.4 
	53.5 

	
	上下限 
	（元/平方米）
	1570-2150
	1310-1630
	985-1350
	590-1050

	
	
	（万元/亩）
	104.7-143.3
	87.3-108.7
	65.6-90.0
	39.3-70.0

	
	楼面地价（元/建筑平方米）
	891 
	711 
	618 
	401 

	住宅用地
	基准地价
	（元/平方米）
	1575
	1255.5
	1161
	720

	
	
	（万元/亩）
	105.0 
	83.7 
	77.4 
	48.0 

	
	上下限 
	（元/平方米）
	1390-1960
	1200-1440
	900-1220
	530-980

	
	
	（万元/亩）
	92.7-130.7
	80.0-96.0
	60.0-81.3
	35.3-65.3

	
	楼面地价（元/建筑平方米）
	875 
	698 
	645 
	400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营利性用地
	基准地价
	（元/平方米）
	978 
	875 
	641 
	408 

	
	
	
	（万元/亩）
	65.2 
	58.3 
	42.7 
	27.2 

	
	
	上下限 
	（元/平方米）
	930-1174
	690-960
	460-780
	298-510

	
	
	
	（万元/亩）
	62.0-78.2
	46.0-64.0
	30.7-52.0
	19.9-34.0

	
	非营利性用地
	基准地价
	（元/平方米）
	727 
	554 
	441 
	315 

	
	
	
	（万元/亩）
	48.5 
	36.9 
	29.4 
	21.0 

	
	
	上下限 
	（元/平方米）
	620-873
	470-670
	350-520
	229-380

	
	
	
	（万元/亩）
	41.3-58.2
	31.3-44.7
	23.3-34.7
	15.3-25.3

	工业用地
	基准地价
	（元/平方米）
	489 
	426 
	351 
	258 

	
	
	（万元/亩）
	32.6 
	28.4 
	23.4 
	17.2 

	
	上下限 
	（元/平方米）
	450-580
	380-470
	290-400
	186-320

	
	
	（万元/亩）
	30.0-38.7
	25.3-31.3
	19.3-26.7
	12.4-21.5


表2  涞源县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二级分类基准地价表

单位：万元/亩

	类别
	用途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营利性
	教育用地
	75.0 
	67.1 
	49.1 
	31.3 

	
	医疗卫生用地
	75.0 
	67.1 
	49.1 
	31.3 

	
	科研用地
	75.0 
	67.1 
	49.1 
	31.3 

	
	其他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75.0 
	67.1 
	49.1 
	31.3 

	
	新闻出版用地
	65.2 
	58.3 
	42.7 
	27.2 

	
	文化设施用地
	65.2 
	58.3 
	42.7 
	27.2 

	
	社会福利用地
	65.2 
	58.3 
	42.7 
	27.2 

	
	体育用地
	65.2 
	58.3 
	42.7 
	27.2 

	非营利性
	教育用地
	55.8 
	42.5 
	33.8 
	24.1 

	
	医疗卫生用地
	55.8 
	42.5 
	33.8 
	24.1 

	
	科研用地
	55.8 
	42.5 
	33.8 
	24.1 

	
	其他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55.8 
	42.5 
	33.8 
	24.1 

	
	新闻出版用地
	48.5 
	36.9 
	29.4 
	21.0 

	
	文化设施用地
	48.5 
	36.9 
	29.4 
	21.0 

	
	社会福利用地
	48.5 
	36.9 
	29.4 
	21.0 

	
	体育用地
	48.5 
	36.9 
	29.4 
	21.0 

	不区分
	机关团体
	55.8 
	42.5 
	33.8 
	24.1 

	
	一般公用设施用地
	41.2 
	31.4 
	25.0 
	17.8 

	
	公园与绿地
	41.2 
	31.4 
	25.0 
	17.8 


说明：一般公用设施用地包括消防、环卫、公用设施维修等用地；其他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包括供水、排水、污水处理、供电、供热、供气、邮政及电信营业网点用地。

附件2  
涞源县城镇标定地价体系建设成果

一、标定区域划分结果

本次标定区域按商服、住宅两种用途进行划分，标定区域划分情况如下：

1.商服用途标定区域

商服用地标定区域3个：其中老城区有一个标定区域，位于富强路南侧、广平大街东侧区域；另外两个标定区域分别位于滨湖新区和白石山镇白石山大街两侧。
表3  商业用地标定区域划分结果表

	序号
	标定区域编码
	用途
	宗地名称
	位置

	1
	130630S51001
	商服用地
	中博东卫城
	富强路南侧、广平大街东侧

	2
	130630S51002
	商服用地
	御湖盛景
	滨湖新区

	3
	130630S51003
	商服用地
	华中温泉度假酒店
	白石山镇白石山大街两侧


2.住宅用途标定区域

住宅用地标定区域5个：其中老城区有三个标定区域，另外两个标定区域分别位于滨湖新区和白石山镇白石山大街两侧。

表4  住宅用地标定区域划分结果表

	序号
	标定区域编码
	用途
	宗地名称
	位置

	1
	130630Z71001
	住宅用地
	中博东卫城
	广平大街东侧、广泉大街西侧

	2
	130630Z71002
	住宅用地
	福源盛景
	朝阳路南侧、兴文街东侧

	3
	130630Z71003
	住宅用地
	夏都山水
	广平大街东侧、百泉路北侧 

	4
	130630Z71004
	住宅用地
	御湖温莎
	滨湖新区

	5
	130630Z71005
	住宅用地
	茂花园
	白石山镇白石山大街两侧


二、标定地价结果

表5  标定地价公示信息表

	市县名称：涞源县
	
	
	
	
	
	
	
	地价期日：2021年1月1日

	序号
	区域
	标准宗地编码
	标准宗地名称
	位置
	用途
	权力类型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开发程度
	设定使用
年期（年）
	标定地价
（元/平方米）
	备注

	
	
	
	
	
	
	
	
	
	
	
	楼面价
	地面价
	

	1
	130630S50001
	130630S5000101
	中博东卫城
	涞源县广平大街中段白石山大酒店东侧
	商服
	国有出让
	4156.02
	2.5
	七通一平
	40
	790
	1976
	　

	2
	130630S50002
	130630S5000201
	御湖盛景
	108国道泉坊段路北
	商服
	国有出让
	1557.07
	1.5
	七通一平
	40
	862
	1293
	　

	3
	130630S50003
	130630S5000301
	华中温泉度假酒店
	涞源县207线白石山村村南段路西
	商服
	国有出让
	456.56
	1.5
	七通一平
	40
	857
	1286
	　

	4
	130630Z70001
	130630Z7000101
	中博东卫城
	涞源县广平大街中段白石山大酒店东侧
	住宅
	国有出让
	36051.12
	2.5
	七通一平
	70
	684
	1710
	　

	5
	130630Z70002
	130630Z7000201
	福源盛景
	涞源县广平大街北段路东
	住宅
	国有出让
	8692.5
	2.5
	七通一平
	70
	672
	1681
	　

	6
	130630Z70003
	130630Z7000301
	夏都山水
	涞源县百泉路东段路北
	住宅
	国有出让
	9193.16
	2.5
	七通一平
	70
	664
	1660
	　

	7
	130630Z70004
	130630Z7000401
	御湖温莎
	涞源县百泉路东段路北
	住宅
	国有出让
	69375.76
	2.2
	七通一平
	70
	548
	1206
	　

	8
	130630Z70005
	130630Z7000501
	茂花园
	涞源县白石山镇白石山村村南路西
	住宅
	国有出让
	35822.44
	1.8
	七通一平
	70
	669
	1204
	　


附件3  
涞源县集体建设用地定级与基准地价评估成果

一、定级范围

按照《关于印发<农村集体土地价格评估技术指引>的通知》（中估协发〔2020〕16号）、《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GB/T 18507-2014）、《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 18508-2014）等要求，本次涞源县集体建设用地定级估价范围为整个辖区范围，总面积243119.48公顷。

二、基准地价内涵

涞源县本次集体建设用地的基准地价内涵是在以下设定条件下的集体建设用地出让土地使用权价格：

1.评估期日为2021年1月1日；

2.开发程度为市政“四通一平”（ 通水、通电、通路、通讯及场地平整）；

3. 土地使用年限：商服40年、宅基地无年期限制、工业50年；

4.容积率为各用途平均容积率：商服1.5、宅基地1.0、工业1.0；

5.土地权利类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商服用地、工业用地）设定为出让土地使用权；宅基地设定为宅基地使用权；

6.价格类型：商服、工业用地基准地价是在平稳正常情况、公开竞争市场条件下的出让土地使用权平均价格；农村宅基地基准地价是在平稳正常情况、特定市场条件下的宅基地使用权平均价格，其中特定市场是指符合政策的集体组织内部流转或有偿退出下形成的市场。

三、集体建设用地级别划分结果

根据定级成果，集体建设用地共划分五个级别：

一级地分布在老城区，该区域地势平坦，基础设施比较完善，是县政治、经济综合服务中心；

二级区主要分布在滨湖新区和白石山镇区，近几年，涞源县加大滨湖新区公共设施建设和白石山镇景观及旅游休闲度假设施建设，新建一些居民住宅小区及配套的商业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建设也逐步完善；

三级区主要分布在涞源县经济开发区、涞源镇、白石山镇和南屯镇外围区域，该区域距离城区有一定距离，靠近镇核心区，受镇区的影响较为明显，区域的交通条件一般；

四级区分布在其他偏远乡镇的镇区；

五级区为边缘区域，该区域整体距离中心城区、镇区距离较远，交通较不便利，地形条件相对较差。

因涞源县属全山区县，山体对城区繁华程度和基础设施等有一定的阻碍或屏蔽作用，导致集体建设用地级别空间分布不够连续。

四、集体建设用地级别与基准地价

表6  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表

	用途
	单位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Ⅴ级

	商服用地
	基准地价
	元/m2
	713 
	568 
	476 
	405 
	345 

	
	
	万元/亩
	47.5 
	37.9 
	31.7 
	27.0 
	23.0 

	
	地价幅度
	元/m2
	628-860
	518-652
	436-526
	367-445
	300-383

	
	
	万元/亩
	41.9-57.3
	34.6-43.5
	29.1-35.1
	24.5-29.7
	20.0-25.5

	宅基地
	基准地价
	元/m2
	630
	540
	460
	375
	322 

	
	
	万元/亩
	42.0 
	36.0 
	30.7 
	25.0 
	21.5 

	
	地价幅度
	元/m2
	576-784
	495-604
	420-505
	340-415
	270-357

	
	
	万元/亩
	38.4-52.3
	33.0-40.3
	28.0-33.7
	22.7-27.7
	18.0-23.8

	工业用地
	基准地价
	元/m2
	235 
	192 
	180 
	165 
	150 

	
	
	万元/亩
	15.6 
	12.8 
	12.0 
	11.0 
	10.0 

	
	地价幅度
	元/m2
	216-278
	182-226
	170-190
	155-175
	130-160

	
	
	万元/亩
	14.4-18.6
	12.1-15.0
	11.3-12.7
	10.3-11.7
	8.7-10.7


附件四  
涞源县农用地定级与基准地价评估成果

一、定级范围

依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涞源县农用地总面积128238.46公顷，其中：集体农用地面积120884.25公顷，占总面积的94.27%、国有农用地面积7354.20公顷，占总面积的5.73%。农用地各地类面积以耕地、园地、林地三个地类为主，其中：耕地33451.65公顷、园地992.15公顷、林地92457.00公顷，约占农用地总面积的98.96%。根据相关技术要求，本次农用地定级估价的工作对象包括耕地、园地和林地。

二、基准地价内涵

依据《关于印发<农村集体土地价格评估技术指南>的通知》（中估协发〔2020〕16号），本次制订的基准地价用地类型包括耕地、园地、林地，产权类型为集体农用地使用权，确定的农用地基准地价内涵如下：

耕地基准地价内涵：土地在正常市场条件，以春玉米为种植条件下，宗地外道路通达、地块平整、形状规则，于估价期日为2021年1月1日、土地使用年期为30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及经营权价格。

园地基准地价内涵：土地在正常市场条件，以苹果为种植条件下，宗地外道路通达且有水源保障、宗地内有基本的灌溉设施，于估价期日为 2021年1月1日、土地使用年期为30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及经营权价格。

林地基准地价内涵：土地在正常市场条件，以杨树为种植条件下，设定宗地外道路通达，于估价期日为2021年1月1日、土地使用年期为70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及经营权价格。

三、农用地级别划分结果

根据定级成果，农用地共划分四个级别：

一级地分布在涞源县城区及周边区域，包括老城区、滨湖新区、白石山镇区和经济开发区；

二级地分布在距离城区较近、交通较为便利的镇区，包括南屯镇和白石山镇；

三级区分布在距离中心城镇较远、地形条件较差，但土壤条件较好的水堡镇、北石佛乡、东团堡乡、乌龙沟乡、烟煤洞乡、塔崖驿乡、王安镇、杨家庄镇；

四级区分布在距离中心城镇较远、且地形和土壤条件较差的留家庄乡、金家井乡、上庄乡、南马庄乡、走马驿镇、银坊镇。

因涞源县属全山区县，山体对城区繁华程度和基础设施等有一定的阻碍或屏蔽作用，导致农用地级别空间分布不够连续。

四、农用地级别与基准地价
表7  涞源县集体农用地级别与基准地价表

	级别
	耕地（万元/亩）
	园地（万元/亩）
	林地（万元/亩）

	
	承包经营权
	经营权
	承包经营权
	经营权
	承包经营权
	经营权

	Ⅰ
	1.60
	0.90
	1.52
	0.89
	1.41
	0.87

	Ⅱ
	1.40
	0.73
	1.32
	0.74
	1.18
	0.73

	Ⅲ
	1.19
	0.6
	1.19
	0.62
	1.07
	0.61

	Ⅳ
	0.90
	0.49
	0.99
	0.53
	0.88
	0.51


表8  国有农用地基准地价修正系数表

	一级用地类型
	二级用地类型
	参照集体农用地地类
	修正系数

	耕地
	水浇地
	水浇地
	1.08

	
	旱地
	旱地
	1.08

	园地
	果园
	果园
	1.07

	林地
	乔木林地
	乔木林地
	1.15

	
	其他林地
	其他林地
	1.15


